
 
 

 

 

 

 

第一章 总 则 
 

为规范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事项，确保公司

长期医疗保险业务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相关规定的

要求下规范经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公司遵循公平、

合理原则，根据《健康保险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 2019 年 

第 3 号）、《关于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有关问题的通

知》（银保监发[2020]27号）等相关规定要求，特制定费率

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办法(以下简称“本办

法”)。 
 

本办法就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

整的触发条件、内部决策机制和工作流程进行具体说明。 

本办法所称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是指

产品名称中包含“费率可调”字样、以自然费率定价且保险

期间超过一年，或者保险期间虽不超过一年但含有保证续保

条款的医疗保险产品。 

第二章 费率调整规则 
 

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以单个产品为单

位进行费率调整。每款产品首次费率调整时间不早于该产品 



上市销售之日起满 3 年，每次费率调整的时间间隔不短于 1 

年。 
 

当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公司有权对产品的费 

率进行调整： 
 

（1） 上一年度该产品赔付率≥ 85％； 

 

（2） 上一年度该产品赔付率≥上一年度行业平均赔付

率-10％。 

其中，赔付率=（长期医疗保险产品年度赔款金额+年末未

决赔款准备金-年初未决赔款准备金）÷（长期医疗保险产品

年度保费收入+年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年末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此处责任准备金是指按照监管机构有关精算规定提取的

责任准备金。 

行业平均赔付率指行业费率可调的同类长期医疗保险产

品平均赔付率，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为准。 

若该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存在监管机构要求不

得上浮费率的情形，公司当年度不调整该产品的费率。 

 

公司可以对不同组别的被保险人确定不同的费

率调整幅度，但分组方式应与产品定价政策保持一致，且不

超过产品条款约定的费率调整上限。公司不会因为单个被保 



险人身体状况的差异实行差别化费率调整政策。 

 

第三章 费率调整内部决策机制和工作流程 
 

费率调整内部决策机制和工作流程具体如下： 

 

（一）对每款费率可调长期医疗保险产品，在符合费率

调整频率的情况下，公司产品精算部和精算评估部每年对各

产品上一年度赔付率情况进行测算；同时公司产品精算部和

精算评估部每年根据相关权威统计数据、行业研究报告等外

部数据对医疗通胀情况、行业平均赔付率进行分析；并将测

算和分析结果作为费率调整依据； 

（二）根据上述每年的测算和分析结果，如某产品符合

该产品费率调整触发条件，则由公司的产品开发部门牵头与

各相关部门共同研讨制定费率调整方案； 

（三）产品的费率调整方案拟定后须经由产品实施小组

的审议并提交公司产品管理委员会决策； 

（四）如需进行费率调整，产品开发部门组织协调各相

关职能部门根据监管机构相关要求，并按本办法约定的方式

进行公示及通知投保人； 

（五）公示满 30 日后开始执行费率调整。 
 

公司在官方网站“信息披露”专栏“专项信息”

栏目下设“长期医疗保险”子栏目，披露费率可调的长期医 



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办法、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名

称和上市销售日期、历次费率调整情况等信息。 

 

公司进行费率调整，会将费率调整情况在公司

官方网站“长期医疗保险”子栏目中公示，说明费率调整的

原因、费率调整决策流程及费率调整结果，同时以投保单中

约定的方式通知投保人。对于公示期内投保人提出的问题，

公司会以适当方式及时、清晰予以回复。 

 

公司会将费率调整的原因和调整后的费率情 
 

况以投保单中约定的方式通知投保人，告知其有退保或者不

再续保的权利，以及退保或者不再续保可能带来的损失或者

风险。 

 

公司对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进行费

率调整的，将在《年度产品总结报告》中以单独章节对费率

调整情况进行说明。 

 

 
第四章 附 则 

 

本办法由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2021年2月1日起执行。 


